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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試驗計劃的諮詢事宜有關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試驗計劃的諮詢事宜有關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試驗計劃的諮詢事宜有關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試驗計劃的諮詢事宜

謹遵負責處理上述個案的議員囑咐，將以下個案轉交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參考備悉。

2. 立法會當值議員馬逢國議員，以及應邀出席的李卓人議員、

陳婉嫻議員、李鳳英議員於本年 7月 31日會晤申訴團體 “關注社會福利
發展聯席 ”，申訴團體向議員表示，他們憂慮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
會在公眾及業界人士尚未清晰理解《執行家庭服務檢討建議中期報告》

(下稱 “中期報告 ”)所載的建議前，便採納該等建議，並開始 手為落實

該等建議而部署。申訴團體的代表在會議上所表達的意見簡述如下：

(a) 申訴團體稱，中期報告建議考慮匯集家庭服務範圍以外的其

他服務 (例如社區中心、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等 )的人力資
源，以設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申訴團體表示，當局從沒有

就此諮詢社區中心的前線工作者及服務使用者。由於中期報

告會影響社區中心的服務質素，社署應以問卷調查方式向上

述人士進行正式的諮詢。

(b) 申訴團體關注到，如匯集其他服務的資源，最終或會導致削

減人手。除社會工作者外，亦可能涉及一些文員、二級工人

等輔助人員職位。有見及此，當局應就重整計劃諮詢所有受

影響的員工。

(c) 申訴團體表示，社署從來沒有具體說明基於哪些理據揀選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模式，亦沒有解釋此模式為何較其他模式優

勝。

(d) 申訴團體質疑，社署擬轉用新的服務模式，旨在摒棄規模較

小的機構，而讓規模較大的機構獨攬所有服務。他們甚至懷

疑，社署的決定涉及政治性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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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申訴團體列舉例子，說明在新的服務模式之下，有些服務對

象將會因處於服務縫隙之中而長期享受不到新推行的服務，

例如露宿者及青少年等。當遇上大型突發事故，例如非典型

肺炎爆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可能會因為資源不足而不能有

效處理及解決家庭所面對的問題。

(f) 申訴團體認為，社署急於推出該服務模式，主要原因是政府

當局為應付財赤問題而要不惜一切削減開支。申訴團體指

出，香港現時經濟低迷，民怨日深，家庭問題日趨複雜，社

會福利服務正好發揮重要的緩衝屏障作用。為此，政府當局

削減福利開支和社會服務人手的做法，實在是本末倒置，結

果將會得不償失。

(g) 最後，申訴團體重申，根據社署過往的諮詢模式，該署只會

徵詢機構負責人的意見。然而，機構負責人往往礙於某些原

因而未能真正反映基層前線員工或其他輔助人員的心聲，故

此，社署實應聽取前線員工的意見。

3. 申訴團體的意見書載於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以供參閱。

議員的關注議員的關注議員的關注議員的關注

4. 處理個案的議員明白申訴團體的顧慮。議員表示，雙方須坦

誠溝通才可化解歧見，讓各項政策得以有效及順利推行。議員亦瞭解，

政府當局已在本年 7月 7日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答允會
就此議題再與各有關團體及申訴團體會晤，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申

訴團體的上述意見，並與他們會晤及作出清楚的回應及解釋。議員又

指示申訴部把申訴團體的意見轉交政府，要求政府與申訴團體會晤及

向議員匯報結果。議員並囑咐本部在政府作出回應後，將申訴團體的

意見及政府的進一步回覆轉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參閱。

政府的回覆政府的回覆政府的回覆政府的回覆

5. 社署在接到本部的要求後，已於 8月 15日與申訴團體首次會
晤，以及先後於 8月 8日及 10月 15日覆函本部，現謹將其載於附件二及附件二及附件二及附件二及

三三三三。

社署 8月 8日的來函

6. 簡括而言，社署在 8月 8日的來函中表示，該署一向的立場，
是重整家庭服務必須採取由下而上的手法，讓各機構與員工商討以最

適切的安排來回應服務需求。社署從來無意指定機構如何匯集資源，

更沒有削減人手的計劃。再者，社署作出這項建議，正好協助那些規

模較小的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讓他們可透過匯集資源組成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並不存在要讓規模較大的機構獨攬所有服務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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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成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時，社署會考慮重新分配全港的整體

資源，以填補服務不足之處及避免資源重疊，令整體資源能更有效運

用，從而為服務對象提供適切的服務。

7. 社署署長重申，整項重整計劃並不是要削減福利資源，而是

要在重整服務時，更有效地運用資源和提高效率。社署表示會繼續諮

詢業界的意見，務使重整工作能順利進行。除於 8月 15日與申訴團體會
面外，社署將分別約見其他有關團體。

社署 10月 15日的來函

8. 其後，社署在 10月 15日再函覆議員，簡括而言，社署表示已
於本年 8月約晤 3個關注團體，包括申訴團體代表，以瞭解他們對 “綜合
家庭服務先導計劃 ”所表達的意見。社署並於 9月 29日舉行的 “執行家庭
服務檢討工作小組 ”(下稱 “工作小組 ”)會議上，向工作小組匯報該 3個團
體的意見。工作小組考慮後已就引起業界爭議的項目提出意見，其中

就申訴體團的具體提議作出了以下兩項回應：

(a) 時間表

雖然申訴團體曾向議員表示，社署應待為期兩年的評估研究

全面完成後，才就重整計劃的推行時間作出決定，但工作小

組認為，現時應開始為重整作出準備和部署，並建議於 2004
年 4月前勾劃出整體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藍圖。

(b) 匯集資源

申訴團體曾向議員表示，機構不應匯集家庭服務範圍以外的

資源，例如社區中心、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等。工作小組

建議應容許機構靈活匯集資源，但機構必須提出充分理據，

並作出全面諮詢，使員工及有關人士明瞭及接受機構就重整

家庭服務中心建議的方案。而若機構提出匯集社區中心及鄰

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等的資源，亦須獲得民政事務局同意。

社署澄清，該署在會見各團體時已重申，提高效率以節省開支的課題

不會納入是次重整工作之中。而關於機構建議在重整家庭服務中心

時，應保留機構的專業獨特性，社署同意可視乎地區的需要，盡量在

地區層面作出安排。最後，社署會繼續徵詢有關人士的意見，務使各

方面能衷誠合作，確保重整工作能順利進行。

9. 除以上所述外，工作小組亦已考慮其他團體的意見及作出以

下的回應：

(a) 營辦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機構

工作小組認為，由於現時已有 66間由社署或非政府機構營辦
的家庭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而重整服務後社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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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機構的比例與現時維持不變，故工作小組相信沒有多

大空間可讓其他新加入的機構設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工作

小組基於公平及實際理由，建議應只容許目前有營辦家庭服

務中心／輔導單位的機構設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b) 重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模式

工作小組認為，除了顧問團指出策略性聯盟有不足之處外，

營辦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的非政府機構均沒有表示會採

用這個模式來重整他們的家庭服務中心／輔導單位，所以工

作小組建議應採用合併或自行轉型的方式進行重整。但重整

後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仍會與區內有關單位建立伙伴關係。

此外，工作小組認為，如機構提供充分理據，可考慮局部整

合服務單位，但這只適用於匯集社區中心的資源，而有關建

議亦須獲民政事務局同意。

10. 社署告知議員，該署已於 10月上旬及中旬陸續約晤各關注團
體及申訴團體的代表，向他們解釋工作小組的意見。社署準備稍後再

諮詢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及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11. 謹請閣下將此個案的詳情轉交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傳閱及備

悉。

高級主任 (申訴 )2

(陳李湘雯女士 )

連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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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立立 場場場場 書書書書
強烈不滿社會福利署未經諮詢強烈不滿社會福利署未經諮詢強烈不滿社會福利署未經諮詢強烈不滿社會福利署未經諮詢 倉猝推行綜合家庭服務㆗心倉猝推行綜合家庭服務㆗心倉猝推行綜合家庭服務㆗心倉猝推行綜合家庭服務㆗心 以圖削減福利資源以圖削減福利資源以圖削減福利資源以圖削減福利資源

   我們是㆒群來自不同機構，關心社會服務發展的前線同工，對社會福利署倉猝推行綜合家

庭服務㆗心（IFSC）服務，我們表示強烈不滿及反對，我們重申：

1.1.1.1.    未經諮詢未經諮詢未經諮詢未經諮詢，偷步倉促推行綜合家庭服務㆗心，偷步倉促推行綜合家庭服務㆗心，偷步倉促推行綜合家庭服務㆗心，偷步倉促推行綜合家庭服務㆗心

綜合家庭服務㆗心㆒年前進行試驗計劃，15個計劃由多種不同形式，這包括「自行

轉型」(Transformation)、「部份合併」(Partial Merging) 或「策略性聯盟」(Strategic Alliance)
等進行試驗。社會福利署委託香港大學對㆖述試驗計劃進行研究，「㆗期報告」剛剛完成，

社會署便於六月㆓日進行發佈會，準備落實有關建議，在業內機構、同工和服務使用者

完全在沒有被諮詢的情況㆘，署方便在六月廿六日欲於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確認，以

便明年以「全面合併」(Total Merging) 形式正式推行。社會署這種做法無疑令其他試驗

計劃(包括「部份合併」及「策略性聯盟」)無所適從，在沒有任何諮詢業界和服務使用

者而偷步倉促推行綜合家庭服務㆗心，實是令㆟反感。而在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反對㆘，

社會署仍然堅持自行於明年在署內推展，對欲申請㆖述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做成不公平。

2.2.2.2.    綜合家庭服務㆗心並非萬能綜合家庭服務㆗心並非萬能綜合家庭服務㆗心並非萬能綜合家庭服務㆗心並非萬能

從社會工作專業角度看建議㆗的綜合家庭服務㆗心，確實是較傳統的家庭服務㆗心

來得主動和機靈，但以建議㆗的㆟力投入(12-14 位社工)、功能和資助服務承諾(Funding &
Service Agreement)來看，綜合家庭服務㆗心充其量是以處理家庭問題為主，對㆒些發展

性和預防性的功能未必能兼顧，更不能說代替服務如「社區發展」或「社區㆗心」等，

做到「為弱勢社群充權」、「建立社區資本」等重要角色。社會署作如此建議，實是從資

源運用㆖出發，卻忽視專業的角度及香港社會需要，這充份顯示行政 道而不尊重專業

及忽略社會需要，造成社會福利得不償失。試問若香港沒有了其他社區服務，只剩㆘綜

合家庭服務㆗心，又怎能有效㆞面對如 SARS 等突如期內的社會危機。

3.3.3.3.    反對社會福利署反對社會福利署反對社會福利署反對社會福利署「明修棧道「明修棧道「明修棧道「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削減福利資源！、暗渡陳倉」削減福利資源！、暗渡陳倉」削減福利資源！、暗渡陳倉」削減福利資源！

香港大學的㆗期報告㆗雖然指出綜合家庭服務㆗心是㆒個較理想的服務模式，可是

業內對怎樣落實綜合家庭服務㆗心的諮詢和討論機會絕對不足夠。現時家庭服務的需要

甚殷，社會福利署竟以「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做法，表面是提供新模式的家庭服務，

實質是削減福利資源。報告㆗建議結聚（pooling）新來港㆟士服務、兒童及青少年㆗心

附件㆒



服務、單親家庭㆗心服務、家庭生活教育服務、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服務和社區㆗心

服務等資源以推行綜合家庭服務㆗心，無疑是變相服務削減。這種做法對被結聚的服務

來說並不合理，不但欺騙了社會服務界所有同工，還有受不同影響的香港居民。

4.4.4.4.    急於急於急於急於「滅赤」是問題根源「滅赤」是問題根源「滅赤」是問題根源「滅赤」是問題根源

正如㆖述所說，社會署推出綜合家庭服務㆗心，將會有十項其他服務被削走。這也

難怪社會署同事，因為要在 06-07 削減 200 億圓填補財赤的始作俑者是前任財政司司長

梁錦松先生，社會署同事實是按本子辦事而矣。梁錦松用急於求成的態度來處理財政預

算，卻把香港社會福利推向深淵之㆗。我們知道現時香港經濟低迷，民怨日深和個㆟及

家庭問題愈來愈多和趨向複雜，社會福利更扮演著㆒度重要的緩衝屏障，減少社會問題

的出現。加㆖削減資源會令業內過千位同工失業，而且絕大部份會是支援員工。難道政

府真的又要再面對數十萬㆟㆖街嗎？

為此為此為此為此，我們強烈要求，我們強烈要求，我們強烈要求，我們強烈要求：：：：

1.1.1.1.    社會福利署擱置有關建議社會福利署擱置有關建議社會福利署擱置有關建議社會福利署擱置有關建議，連，連，連，連署內單位的重組也立即停止署內單位的重組也立即停止署內單位的重組也立即停止署內單位的重組也立即停止，待香港大學研究小組作出最，待香港大學研究小組作出最，待香港大學研究小組作出最，待香港大學研究小組作出最

後報告時後報告時後報告時後報告時，才與非政府機構共同商討實施方式，才與非政府機構共同商討實施方式，才與非政府機構共同商討實施方式，才與非政府機構共同商討實施方式；；；；

2.2.2.2.    成立不同受影響服務的工作小組成立不同受影響服務的工作小組成立不同受影響服務的工作小組成立不同受影響服務的工作小組，詳細檢視各項服務的重要性和獨特性，詳細檢視各項服務的重要性和獨特性，詳細檢視各項服務的重要性和獨特性，詳細檢視各項服務的重要性和獨特性，更應廣泛諮詢，更應廣泛諮詢，更應廣泛諮詢，更應廣泛諮詢

業內同工及服務使用者業內同工及服務使用者業內同工及服務使用者業內同工及服務使用者；；；；

3.3.3.3.    財政司立即收回及擱置財政司立即收回及擱置財政司立即收回及擱置財政司立即收回及擱置「資源增值」和㆒切「資源增值」和㆒切「資源增值」和㆒切「資源增值」和㆒切「削減資源」的建議「削減資源」的建議「削減資源」的建議「削減資源」的建議，使社會福利能起穩定，使社會福利能起穩定，使社會福利能起穩定，使社會福利能起穩定

社會的作用社會的作用社會的作用社會的作用；；；；

4.4.4.4. 在實施㆖述綜合家庭服務㆗心而引起對業內員工不利的因素在實施㆖述綜合家庭服務㆗心而引起對業內員工不利的因素在實施㆖述綜合家庭服務㆗心而引起對業內員工不利的因素在實施㆖述綜合家庭服務㆗心而引起對業內員工不利的因素，從速與員工組織商量，從速與員工組織商量，從速與員工組織商量，從速與員工組織商量。。。。

㆓零零㆔年七月七日



附件㆓

香港㆗區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陳李湘雯女士

李女士：

有關綜合家庭服務先導計劃的諮詢事宜有關綜合家庭服務先導計劃的諮詢事宜有關綜合家庭服務先導計劃的諮詢事宜有關綜合家庭服務先導計劃的諮詢事宜

 多謝你於八月㆕日的來信，轉達申訴團體「關注社會福利發展

陣線」對有關綜合家庭服務先導計劃的進㆒步意見。

 香港大學在㆓零零㆒年完成家庭服務檢討，於報告㆗建議採納

綜合家庭服務㆗心模式，以「方便使用」，「及早識別」，「整合服務」，

「伙伴關係」為原則，提供㆒站式持續並連貫的預防、支援、充權、

倡議和補救服務。由於綜合家庭服務㆗心模式能夠較全面照顧家庭

的需要，並可將傳統家庭服務㆗心的標籤效應減低，故得到社署及

非政府機構廣泛認同，並於㆓零零㆓年㆕月開始推行為期兩年並附

設評估研究的十五個先導計劃，以確定成效。期間港大研究顧問團

與有關主要服務機構／㆟士、服務使用者和服務伙伴進行焦點小組

討論，以及揀選若干使用者進行個案研究，搜集有關數據及意見，

並在㆗期檢討報告㆗，確立綜合家庭服務㆗心的方向。業界尤其是

目前提供家庭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均認為綜合家庭服務㆗心的模式

較傳統的家庭服務㆗心可取，並認同全面轉型為綜合家庭服務㆗心

的方向。

 由於綜合家庭服務㆗心所需的㆟力資源較傳統的家庭服務㆗

心為多，在沒有新增資源的情況㆘，本署建議除容許機構將其他家

庭服務範圍內 (如家庭生活教育單位、家務指導服務、新來港定居㆟

士服務㆗心 )的資源匯集到綜合家庭服務㆗心之外，亦可因應非政府

機構作出的要求，考慮將家庭服務範圍以外的資源 (包括社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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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援網絡隊、兒童及青年㆗心、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等 )，匯

集到綜合家庭服務㆗心。這樣的建議，目的是使機構在有限資源

內，能靈活調配資源，以組成綜合家庭服務㆗心。但本署必須強調，

本署㆒向的立場，是重整家庭服務必須採取由㆘而㆖的手法，讓各

機構與員工商討以最適切的安排來回應服務的需求。本署從來無意

指定機構如何匯集資源，更沒有削減㆟手的計劃。再者，本署作出

這項建議，正好是協助那些規模較小的家庭服務㆗心／輔導單位，

讓他們可透過匯集資源組成綜合家庭服務㆗心，並不存在要讓規模

較大的機構獨攬所有服務的考慮。

 同時，在成立綜合家庭服務㆗心時，本署會考慮重新分配全港

的整體資源，以填補服務不足之處及避免資源重疊，令整體資源能

更有效運用，從而令服務對象得到適切的服務。

 社署署長已在七月七曰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澄清整

項重整計劃並不是要削減福利資源，而是要在重整服務時，更有效

㆞運用資源和提高效率。

 在未來的日子㆗，社署還會繼續諮詢業界的意見，務使重整工

作能順利進行。我們已定於八月十五日與㆖述申訴團體會面，並將

分別約見其他有關團體，但由於其㆗㆒個團體要於八月㆓十㆓日才

能與社署會面，所以我們未能於八月㆓十日前向議員匯報會面的進

展。雖然如此，我們稍後會將會面結果告知議員。

社會福利署署長

（馮伯欣                代行）

㆓零零㆔年八月八日



附件㆔

香港㆗區昃臣道八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陳李湘雯女士

李女士：

有關綜合家庭服務先導計劃的諮詢事宜有關綜合家庭服務先導計劃的諮詢事宜有關綜合家庭服務先導計劃的諮詢事宜有關綜合家庭服務先導計劃的諮詢事宜

多謝你於十月㆓日的來信。就有關綜合家庭服務先導計劃的諮

詢事宜，本署匯報如㆘：

本署已分別於八月十五日、㆓十日及㆓十㆓日約見㆒羣未有表

明身分的社福界工作者、香港社會工作㆟員協會及社聯 (當㆗包括十

㆓間營辦家庭服務㆗心／輔導單位的非政府機構 )，了解他們對重整

家庭服務的意見。於九月廿九日舉行的「執行家庭服務檢討工作小

組」會議㆖，本署亦已匯報㆖述㆔個團體的意見。工作小組會員 (包
括社聯及非政府福利機構代表等 )就業界對重整家庭服務較具爭議

的項目，有以㆘意見：

時間表

雖然有團體認為應待為期兩年的評估研究全面完成後，才就重

整計劃的推行時間作出決定，但工作小組認為現時應開始為重整作

出準備和部署，並建議於㆓零零㆕年㆕月前譜出整體綜合家庭服務

㆗心的藍圖。

營辦綜合家庭服務㆗心的機構

由於現時已有 66 間社署或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家庭服務㆗心／

綜合家庭服務㆗心，而重整服務後社署與非政府機構的比例與現時

維持不變，故相信沒有多大空間可讓其他新加入機構設立綜合家庭

服務㆗心。工作小組基於公平及實際理由，建議應只容許目前有營

辦家庭服務㆗心／輔導單位的機構設立綜合家庭服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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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綜合家庭服務㆗心的模式

除了顧問團提出策略性聯盟不足之處外，營辦家庭服務㆗心／

輔導單位的非政府機構均沒有表示會採用這個模式來重整他們的

家庭服務㆗心／輔導單位，所以工作小組建議應採用合併或自行轉

型的方式進行重整。但重整後的綜合家庭服務㆗心仍會與區內有關

單位建立伙伴關係。此外，工作小組同時認為如機構提供充份理

據，可考慮局部整合服務單位，但這只適用於匯集社區㆗心的資

源，而有關建議亦需獲民政事務局同意。

匯集資源

有關團體曾表示不應匯集家庭服務範圍以外的資源，例如社區

㆗心、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等。工作小組建議應給予機構這個彈

性去匯集資源，但機構必須提出充份理據，並作出充份咨詢，使員

工及有關㆟士明瞭及接受機構建議重整家庭服務㆗心的方案。而若

機構提出匯集社區㆗心及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等的資源，亦需獲

得民政事務局同意。

其他事項

在會見各團體時，本署亦澄清提高效率以節省開支的課題，不

會納入是次重整工作之㆗。而關於機構建議在重整家庭服務㆗心

時，應保留機構的專業獨特性，本署同意可視乎㆞區的需要，盡量

在㆞區層面作出安排。最後，本署會繼續徵詢有關㆟士的意見，務

使各方面能衷誠合作，確保重整工作能順利進行。

本署亦已於十月七日及八日，分別約見㆒羣未有表明身分的社

福界工作者及香港社會工作㆟員協會，告知他們工作小組的建議。

至於社聯 (當㆗包括十㆓間營辦家庭服務㆗心／輔導單位的非政府

機構 )，本署亦已安排於十月十六日，與有關代表見面。

社會福利署署長

（馮伯欣                代行）

㆓零零㆔年十月十五日


